
鉴定人解析骨头里的 “谜团”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王洁

常人身上共有 206 块骨头， 如果要问哪些骨头最易受

伤， 肋骨必占一席之地。 作为保护胸腔和上腹部组织器官的

主要骨骼， 肋骨在外力作用时往往首当其冲， 因此肋骨骨折

也是法医临床鉴定中的常见类型。 但在实践中， 肋骨损伤却

常常似 “雾里看花”， 容易引发争议。

【案情回放】

断了一根还是三根肋骨？

“胡某把我拉到办公室沙发上，对我拳打脚踢，又将我一

脚踹倒在地。 ”张雷气愤地向办案人员讲述自己的受伤原因。

2019 年张雷和胡某因为琐事，发生了争执，进而升级为

肢体冲突，在纠缠中张雷受伤倒地。 纠纷当天就诊第一次 CT

摄片显示，张雷疑似三根肋骨骨折，分别为：右侧第 10 肋骨

折，右侧第 9、11 肋可疑骨折。 但 3 天后的 CT 复查报告却只

剩下了右侧第 10 肋一根骨折。

“为何原本断了 3 根骨头， 3 天后就变成了 1 根？” 张

雷对于这个结果无法接受， 同样心存疑惑的还有办案民警。

为了解开“肋骨骨折谜团”，警方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

院对张雷损伤的致伤方式以及损伤程度进行法医学鉴定。 法

医临床鉴定人对张雷再一次进行 CT 扫描， 综合应用多种图

像处理技术后判定，张雷右侧第 10 肋骨后段（肋横关节外缘）

可见内侧骨皮质连续性中断，断端清晰、锐利，符合新鲜骨折

征象；右侧第 9、11 肋骨以及其余肋骨均未见新鲜骨折征象。

巧用回形针 道出致伤方式

尽管骨折数量确定了， 但骨折的原因却依旧是个 “罗生

门”。 据警方调查， 张雷坚称骨折是因为被胡某拳打脚踢所

致。 但胡某却表示， 事发当天他正在办公室工作， 张雷擅自

闯入吵闹。 为此， 他推了张雷一把， 想把他推出门。 而张雷

却不慎跌倒在了门口的沙发上。 张雷再一次冲进办公室， 胡

某再次将张雷推出门外， 而在整个过程中， 他并没有殴打过

张雷， 张雷的骨折根本不是他造成的。

张雷的肋骨骨折究竟是直接被打断的， 还是在推搡过程

中不慎摔倒间接造成的？

由于张雷右侧胸背部有一处片状擦挫伤区。 鉴定人就将

金属回形针贴于上述部位用于定位。通过摄片，发现金属回形

针紧邻第 9 肋骨腋段，与第 10 肋骨骨折部位并非直接毗邻。

鉴定人告诉记者， 肋骨骨折的成伤机制一般可分为直接

暴力和间接暴力作用两种基本类型。 直接暴力 （如拳打脚

踢） 所致的肋骨骨折发生于暴力打击处， 若胸部遭受多次直

接外力作用， 可造成不同肋骨、 多个部位的损伤。 间接暴力

（如摔倒时胸廓遭受挤压发生整体变形） 所致的肋骨骨折常

发生于直接承受暴力以外的部位。 本案中， 张雷皮肤擦挫伤

的外力作用部位与第 10 肋骨骨折部位不紧邻。 因此可以认

定， 张雷的肋骨骨折以摔倒过程中胸廓受到外力挤压而发生

整体形变形成的可能性大。

最终，研究院给出鉴定意见，张雷右侧第 10 肋骨后段新

鲜骨折，损伤符合间接暴力作用所致，损伤评定为轻微伤。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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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骗取工伤赔偿，他们让人打断了自己的手……

“鉴骨谜团”：最具争议的一根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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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傅杰

工伤赔偿是劳动者重要的权益保障， 但有些不法分子却

利用这一制度， 不惜以伤害自己的身体牟利。 日前， 上海市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对一涉嫌骗保团伙成员以诈骗罪批准逮捕。

造个“小伤” 赔偿就有？

2020 年 10 月，小李接触到一个号称专门制造“工伤”骗取

赔偿的团伙。据该团伙介绍，他们只需要“在胳膊上开一个小伤

口”，伪造成工伤，就能找工地老板要几?元赔偿。 小李没有经

受住诱惑，加入了他们。

几天后，在该团伙的安排下，小李和沈某一起进入某工地

上班，才上了一天班，沈某就告诉他晚上去弄个“小伤”。

等到天黑，团伙成员张某、焦某、王某和沈某带着小李来到

一片隐蔽的小树林中，王某和沈某把小李按住，由张某手持一

根铁棍猛击小李的左臂几下，确认小李的手臂骨折后让他回到

宿舍。他们告诉小李，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假装摔倒，惨叫几声吸

引别人注意，就能制造一个“工伤”。

抱着骨折的左手，小李痛得彻夜难眠。到了第二天上班时，

他照着团伙教他的，在工地假装摔倒，随后打电话通知工友把

他送去了医院。 经诊断，小李左臂骨折，需要做手术治疗。 工地

负责人周某来看望小李时，让他住院好好养病，在上海看病费

用可以走保险，小李却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还让团伙成员与工

地负责人周某商谈赔偿事宜，提出了 2 ?元的现金赔偿。 周某

没有同意，只拿出了 5000 元让小李回家治疗，后续治疗费用依

据医院正规发票报销。

这 5000 元被团伙成员瓜分，小李只拿到了 1000 元，心里

非常不满，拒绝了团伙继续行骗的要求，回到老家住院治疗。当

他养好伤， 拿着 2 ?多元的治疗费账单来上海找周某报销时，

却被等候的民警抓获。

一伤“多吃” 屡屡得手

小李只是这个团伙不太“成功”的案例。 实际上，这个团伙

制造一次“工伤”后，这个伤还能“循环再利用”，一伤“多吃”，骗

取多个工地的工伤赔偿，侯某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

2020 年 11 月， 侯某在某工地上班的第二天就出了 “工

伤” 事故。 他先是告诉工友胳膊有点肿痛， 去药店买红花油

擦擦就好， 离开工地一会又说痛得厉害要去医院拍片， 并拒

绝了工友陪同， 随后把左手骨折的 CT 片发给了工友。 在与

工地负责人马某协商赔偿时， 侯某开口就要 2 ?元赔偿。 马

某不同意， 提出由他安排医院给侯某治疗或着侯某凭医院正

规发票报销治疗费用 。 双方争执不下 ， 最后马某只得给了

2000 元将侯某打发走。 因为拿不出发票， 侯某骗不到更多

钱， 只能在工地的微信群聊中破口大骂。

同年 12 月初， 侯某又在青浦某工地制造了一起 “工伤”，

也是左手骨折。 他告诉工地负责人钟某在医院做手术治疗需

要 3 ?元费用， 但是自己想回老家治疗， 他认识老中医专治

骨伤， 可以便宜点。 钟某就与侯某签订工伤和解协议， 给了

侯某 2 ?元， 还让侯某在治疗结束后把发票发给他。 但钟某

没有等来发票， 却等来民警一通电话， 告知他被骗了。

过了几天，侯某又如法炮制在闵行某工地制造了一起“工

伤”，还是左手骨折，这次他骗到了 3000 元。

疼痛难忍 骗局败露

这种骗局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实施，要想赚钱，首先就

要忍受自己的手被生生打断。 此次该团伙被抓获，就是因为他

们物色的“工具人”小赵没能忍住疼痛，向警方报了案。

2020 年 12 月，小赵接触到了这个团伙。 这伙人告诉小赵，

他们可以安排他去工地工作，有专人帮他把手打伤，有人扮演

他的亲朋好友索赔，一次能骗 3 到 4 ?元。原本小赵很犹豫，团

伙成员不断开导他说，“弄伤一次可以骗好几次，马上就要过年

了多赚点钱回家”，小赵终于决定加入。

团伙成员安排小赵进入奉贤某工地上了两天班后，就如法

炮制制造“工伤”。 小赵痛得受不了，张某却还要再来几下确保

骨折，小赵不愿再继续。 几人没有作罢，提出明天再打一次。 回

到工地宿舍的小赵越想越怕， 当晚就向警方举报了这一团伙。

经鉴定，小赵的左臂尺骨中段骨折。

日前，该团伙成员张某、王某、沈某、焦某、侯某因涉嫌诈骗

罪被奉贤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小李因犯罪情节轻微，在整

个犯罪过程中作用较小，奉贤区检察院决定对其不批准逮捕。

检察官表示， 用人单位一方面要做好员工的生产安全保

护，为员工购买保险，完善工伤赔偿制度，为员工提供安全生产

的保障。另一方面，遇到员工刚入职就出现工伤事故、受伤后只

要现金转账赔偿、不愿意接受住院治疗等反常情况时也要提高

警惕，要对方提供发票等凭证并按照正规流程进行赔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曾经感觉距离遥远的司法鉴定， 已更多走进日常生活， 与我们的喜怒哀乐息息

相关。 本报即日起开设 “鉴真相” 栏目， 记者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办理的实践案例中选取与公众生活息

息相关， 涵盖不同司法鉴定领域的内容， 通过解剖 “一只麻雀”， 以案释法， 普及司法鉴定知识。

【鉴定人说】

肋骨骨折在法医学鉴定实践中属于较常见的类型。 不论

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 鉴定人首先关注的是肋骨骨折的具

体数量。

刑事案件中， 肋骨骨折的数量直接影响定罪量刑， 两根

（或两处）以上肋骨骨折为轻伤，嫌疑人将可能面临刑事惩罚。

在民事案件中， 肋骨骨折数量直接影响受害者获得经济

赔偿的数额。 一般而言，五根及以下的肋骨骨折，将无法获得

伤残赔偿金。

肋骨骨折除了要对数量进行准确的定量判断外， 相当一

部分案件还需涉及致伤方式、损伤形成时间、因果关系等特殊

要求，因此常常需要对肋骨骨折的具体部位、程度和类型进行

定性、定位判断。

肋骨骨折法医学鉴定需要参照两院三部颁布的 《人体损

伤程度鉴定标准》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前者规

定：肋骨骨折为轻微伤；肋骨骨折 2 处以上为轻伤二级；肋骨

骨折 6 处以上为轻伤一级。后者中规定：肋骨骨折 6 根以上或

者肋骨骨折 4 根以上并后遗 2 处畸形愈合者为十级残疾；肋

骨骨折 12 根以上或者肋骨骨折 8 根以上并后遗 4 处畸形愈

合者为九级残疾；肋骨骨折 12 根以上并后遗 6 处畸形愈合者

为八级残疾。

肋骨骨折案件中， 最常见的争议是临床诊断和法医认定

的肋骨骨折数量存在差异。 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肋骨特殊

的解剖特点和对于影像学检查的特殊要求。 由于肋骨骨折形

态、 部位的不同， 部分无明显移位的新鲜骨折不易被常规的

影像学检查 （如 X 线甚至 CT） 发现。 另一方面在于临床诊

疗实践和法医鉴定的目的不同。 医生更关注治疗手段的选

择， 力争取得更好的疗效， 因此更为关注肋骨骨折可能带来

的并发症、 是否需要采用手术等方法加以固定； 而法医必须

依照标准的规定， 必须对肋骨骨折作出准确的定性、 定量、

定位的判断。 从某种角度而言， 法医往往充当了 “事后诸葛

亮” 的角色， 因为在鉴定时伤者的治疗已经告一段落， 法医

占有的资料多数情况下要多于当时作出诊断的医生 。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临床研究室副主任法医师： 高东）

当遭遇伤害， 尤其胸部受伤者应做哪些准备工作 ，

以利于日后的鉴定呢？

1.做什么检查？

ＣＴ 检查相比于传统的 Ｘ 线检查对于肋骨骨折的认定

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因此， 对于有胸部损伤者，

应当尽量选择胸部 ＣＴ 检查， 有条件者尽量选择薄层 （如

１ｍｍ 层厚） 扫描。 伤者完成检查后， 应当及时从医院获

取肋骨检查的 ＣＴ 胶片 （需包括骨窗位横断面图像）， 若

能提供 ＣＴ 检查的 ＤＩＣＯＭ 格式原始电子数据则更佳。

2.什么时候检查和鉴定？

伤后不同时期的肋骨骨折局部形态各有特点， 而法医

鉴定时常需判断肋骨骨折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 因此建议

伤者选择伤后在不同时期适当复查， 除了受伤当天以外，

可以选择伤后 ２ 周左右、 ４ 周左右、 ２－３ 个月和 ６－９ 个月

等不同时期作为复查时机。 通常刑事案件中伤后 3 个月内

可进行司法鉴定， 民事案件则在 6 个月后进行司法鉴定。

3.还有其他什么重要证据？

在涉及他人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中， 伤者的胸部体表

损伤经常是遭受暴力性损伤的重要证据， 建议伤后由公安

机关或者伤者自己拍照固定伤情。

（下期话题： 工伤鉴定之伤病关系，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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